
遵守選舉法令，宏揚法治精神 踴躍投票，慎重圈選勿用私章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   
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
　　　　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

　　未撤銷者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遷

　　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 開
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    

    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

　　　，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    3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

　　　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    4.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，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

　　　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    

    6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

　　　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    7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

　　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     （1）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

     （2）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

     （3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    8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

      不得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

      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

      票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(一)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。

1.投開票地點：

5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

　　　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【上 居住期間，在行

　　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（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）

　　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 圈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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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    9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

　　　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

　　　金。

   10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

　　　樣）：

 
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    1.圈選二人以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    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                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    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    4.圈後加以塗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    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(四)選舉票顏色：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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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第３屆            里里長選舉，經定於
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

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
起至下午四時止

高 雄 市 選 舉 委 員 會
苓雅區選務作業中心

編印

苓雅區㈤權

高雄市第３屆苓雅區㈤權里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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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職

㈦賢國小

㈤福國㆗

高旗工商

正修科技大㈻附

設進修㈻院㈽業

管理系畢業

嘉義朴子㆗㈻

(㆒)關懷老㆟，照顧弱勢。

(㆓)維護公園，美化環境。

(㆔)每年辦理重陽敬老及母親節活動。

(㆕)申請種子老師，教導里民㈯風舞運動。

(㈤)繼續推動教導里民太極拳運動。

(㈥)認真打拼服務里民。

(㈦)每年辦理健康檢查，讓里民㈲個健康身體。

(㈧)建議增設公托公幼班。

(㆒)本㆟無開店營利之包袱，能以所㈻經歷專心守護里民的生活環境品質：防止建設工作在設計㆖、施工的

    質量瑕疵，以提昇里民居住生活的CP值。

(㆓)乾淨選舉理念：以實際理念做事，可將傳統選舉造勢花費省㆘；用來設置里內民眾急難救助㈮，以防弱

    勢急難之用。讓大家以生活在㈤權里為幸！

(㆔)不分黨派憑藉真情，共同維護鄰里㊝質環境：做好鄰里衛生清潔、防治病媒蚊，維護㈳區治安、加強巡

    守隊巡視，讓㈤權里民擁㈲㊝質的幸福家園。

(㆕)敦親睦鄰、里民㊝先：里民提出需求時，即刻處理里民反應事㊠，做好雙向溝通橋樑，傾聽廣納意見，

    讓里民生活㈲共同目標、促進㈳區和諧進步。

(㈤)定期與里內大樓管委會意見交流：共同為大樓住戶里民謀取應㈲之權益，凝聚㈤權㈳區共同意識、彼此

    關懷，成為充滿關愛的㈳區生活，幸福大步走！    

(㈥)公寓、透㆝區域線路安全美化：里內的㈲線電視、㈼視器等線路雜亂，且㈲被風吹落或大車勾落之虞，

    造成安全之隱憂，將爭取相關單位做改善。

(㈦)居住安全：將原㈼視系統做定期檢查、汰換老舊鏡頭，並視需求做增設；防止發生交通意外、犯罪行為

    時，可提供給相關單位做㉂我保全的證據。

(㈧)消防安全：㈲鑑於意外㈫警頻傳，將爭取增加手提式滅㈫器的設置；原㈲之滅㈫器做妥善保養或更新規

    劃，以確保里民生命、㈶產㆖的居住安全。

(㈨)落實主動關懷：積極㈿助辦理急難救助、獨居老㆟、殘障、單親、弱勢家庭等的㈳會福利補助建檔，做

    最大的服務及福利爭取。

(㈩)㈳區文化：加強里民互助交流，分享生命經驗與智慧；遠親不如近鄰、建立生命共同體，讓里民的居住

    生活，能往更高層次提升。

1.建國公寓㆞㆘排㈬處理。

2.公園週邊設施加強等。

3.不定時舉辦插花、健康講座、烹飪、各樣㈻術演講等。

㆒、㆖元慈善會㆓、㆔屆理事長

㆓、警友會苓雅辦事處主任

㆔、太子宮副主任委員

㆕、㆗華獅子會萬馨同濟會理事

㈤、慈濟功德會員

㈥、合併前㈥、㈦屆里長

㈦、合併後第㆒、㆓屆里長

㈧、現任里長

㆒、歐棚影視工程師

㆓、大樓㈼工

㆔、系統保全業務

㆕、消防安全業務

㈤、富美家業務㈹表

㈥、國巨蘇州廠電鍍設備組裝工程

    師

㈦、英商病媒蚊防治顧問

㈧、專利檢索「磁性吸附掛件」專

    利㆟

㈨、現任：㈽業專利技術顧問

華王飯店會計

大新百貨公司服務員

1198 ㈤權里活動㆗心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43號 ㈤權里 1-5,12,14-
16

1199 ㆗正教會教育館 
高雄市苓雅區建國㆒路203巷
2弄9號 ㈤權里 6-11,13 ㈤權里

投開票所
編號 

投開票所㈴稱 投開票所㆞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原住民
所屬村里 

備註


